上期综合业务平台增值税专用发票

开票信息及注意事项
各交易商：

为了规范上期综合业务平台（以下简称“平台”）增值税专用发票（以下简称“发票”）行为，请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编码表（以下简称“编码表”）、《上海期货交易所标准仓单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有关要求执行。
发票开具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编码表列示，目前平台各品种发票使用的商品大类、商品分类编码、商品名称、税率及对应具体如下：
	序号
	商品大类
	商品分类编码
	商品名称
	简称
	税率
	计量单位

	1
	其他贵金属
	108031102
	白银
	AG
	13%
	千克、千克（公斤）

	2
	有色金属冶炼压延品
	108030602
	铝
	AL
	13%
	吨

	3
	
	108030601
	氧化铝
	AO
	13%
	吨

	4
	
	1080301
	铜
	CU
	13%
	吨

	5
	
	108030201
	铅
	PB
	13%
	吨

	6
	
	1080303
	镍
	NI
	13%
	吨

	7
	
	1080304
	锡
	SN
	13%
	吨

	
	
	108030202
	锌
	ZN
	13%
	吨

	9
	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品
	108020705
	螺纹钢
	RB
	13%
	吨

	10
	
	108020706
	线材
	WR
	13%
	吨

	11
	
	108020708
	热轧卷板
	HC
	13%
	吨

	12
	
	108020709
	不锈钢
	SS
	13%
	吨

	13
	林业产品
	101020401
	天然橡胶
	RU
	9%
	吨

	14
	
	101020401
	天然橡胶
	RU
	9%
	吨

	15
	
	101020401
	20号胶
	NR
	免税
	吨

	16
	沥青
	10701011301
	石油沥青
	BU
	13%
	吨

	17
	纸制品
	106010101
	纸浆
	SP
	13%
	吨

	18
	非成品油石油制品
	107010199
	燃料油
	FU
	免税
	吨

	19
	化学合成材料
	107021302
	丁二烯橡胶
	BR
	13%
	吨


二、开票信息
	户名
	上海期货交易所

	纳税人识别号
	91310000MA1FL29W18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500号

	电话
	68400421

	开户银行
	工行期货大厦支行

	银行账户
	1001173229024977738


三、发票作废
平台严禁交易商擅自作废发票，若未按照要求规范处理发票，对平台造成损失的，平台有权对交易商进行处罚和追偿。对违反发票管理法规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税务机关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四、其他注意事项
1、在客户端资金管理可供下载每日交收结算单，请按结算后数量金额逐笔开票（数量单位为“吨”，白银单位为“千克”），并按《操作手册》上传至客户端验证。
2、交易商在交易日8:00-14:20在客户端上传数电发票并完成验证的，系统将在当日自动清退发票担保金，交易商在交易日14:20-15:00在客户端上传数电发票的，系统将在第二个交易日完成核验后自动清退发票担保金。。
3、买方发票开具：非定向挂牌方式的完税标准仓单交易过户后，交易所向买方仓单交易商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凡是在每月25日（含当日）之前成交的交易，交易所在当月向买方仓单交易商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凡是在当月25日之后成交的交易，交易所在下月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截止日之前向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交易所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每月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截止日。交易商可在客户端及时查看交易所开票进度。

4、交易手续费发票：交易所在每月初向仓单交易商开具上月交易手续费发票，交易商可自行在国税平台查询和下载。

5、2025年9月1日起，交易所开具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时，均采取数电发票形式，不再开具纸质发票，请及时核对。

6、仍需递交纸质发票的交易商，请提前联系，在每一联发票盖上清晰的章（避开金额），并妥善保存好快递单号以便后续查件使用。
请各交易商严格按照上述要求开具发票。如因发票不规范造成的退票重开而造成的任何损失，由各单位自行承担。

发票咨询：
何老师：021- 68400336

郭老师：021- 68401349

上期综合业务平台
2025年12月19日
